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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0.9361公顷，其中：大塘股份合
作经济社0.1766公顷，东华股份合
作经济社0.0611公顷，荔二股份合
作经济社0.0598公顷，荔一股份合
作经济社0.1357公顷，龙安股份合
作经济社0.1326公顷，西安股份合
作经济社0.1267公顷，西园股份合
作经济社0.1263公顷，永安股份合
作经济社0.1173公顷




